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0252号提案的答复

鲁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净化网络电视荧屏还青少年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的建议》（提案0252号），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网络电视媒体作为最近乎完整的大众传播媒体，对青少年形成道德观念、自我认知，价值观，都有着重要影响。广告通过说服来影响人们态度的改变，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网络电视与广告相结合，通过大规模地媒体发布，几乎让广告信息充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青少年正处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情绪变化大，易冲动，容易盲从，网络电视广告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较为深远。

一、玉溪市广告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一）对全市广告监管工作统一要求，加强监管。

今年4月22日、5月13日、7月5日分别印发了《2019年玉溪市广告监督管理工作要点》、《2019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广告整治工作》等相关文件，统一了全市在广告监管中的工作要求。

（二）建立联合执法监管机制。

为进一步发挥好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切实履行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职责，玉溪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于10月23日印发了关于印发《玉溪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和《玉溪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2019年重点工作》的通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建立健全了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反馈处理机制和监管执法联运机制，形成强大的监管合力，把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及违法问题易发多发的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重点商品或服务的虚假违法广告作为整治重点，加大整治力度。

（三）加强广告监测力度。

一是依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数据中心监测的数据，以该系统提供的大数据为依据，实时掌握了解了我市媒体广告发布情况及违法线索。2019年全国互联网监测中心派发的监测线索为2件，一件办结已回复，一件正在办理中。二是按照省市场监管局要求，通过“云南省广告监测系统”开展每月对市级所属广播、电视的广告监测工作，并上报。今年我局对《玉溪日报》发布的广告进行日常监测，并要求玉溪日报社每月把《玉溪日报》合订本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监测中心接受监督检查。今年以来，对市级广播、电视、报刊及玉溪网、玉溪广播电视新闻网、玉溪高古楼三家门户网站主流媒体广告监测率达到了90%以上。三是各县区局广告监管口按市局要求对各县区内的广播、电视以及重点网站进行监测率不得低于90%的广告监测。

（四）加大虚假违法广告案件查办力度。

今年以来，全市广告监管口加大对利用虚假宣传严重误导消费者的虚假违法广告的查办力度、依法曝光。

一是严厉打击利用虚假宣传进行商业欺诈、发布和传播违法广告行为，维护群众利益，努力规范金融、食品、药品、保健食品、保险、传销、旅游、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广告发布行为，结合上级精神及强化重点行业监管的要求，今年全市整治工作，出动执法人员1886人（次），执法车辆146辆（次）；监测检查各类广告4823条（次）；行政约谈19次，截至目前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6件。二是严厉打击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在整治期间全市共监测互联网广告955条次，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宣传2次。对照省局要求的重点网站名单逐一进行了约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共查处互联网广告案件8件。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今后，我局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依托玉溪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协作，依法做好广告监管工作。

一是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全市市场监管局广告监管部门将始终保持打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持续深入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强化情况掌握和研判，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突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化解风险于未然，牢牢掌握监管主动权，着重依法严肃查处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重点商品或服务的虚假违法广告，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防止反弹。

二是强化发现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广告监测功能作用，及时发现虚假违法广告新情况新问题，始终保持足够的关注和警惕，强化情况掌握和研判，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突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化解风险于未然，牢牢掌握监管主动权。

三是继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依法加强广告监管，不断加大虚假违法广告案件查办力度。对违法情节轻微、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和财产安全的应当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对查办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100%公示。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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